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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我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通知于2020年5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20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实际表决董事8人，会

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加大生猪养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落实公司生猪产业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养殖业务的发展，公司决定继续加大生猪养

殖业务的投资力度，建设以下6个生猪养殖项目，项目总投资额共计183,366万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103,558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79,808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1：辽宁康平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该场总投资40,67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23,879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16,800万元。

项目2：辽宁新民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该场总投资40,67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23,879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16,800万元。

项目3：辽宁阜新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该场总投资40,679万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23,879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16,800万元。

项目4：黑龙江铁力伊春年出栏15万头生猪项目：该场总投资20,799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12,399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8,400万元。

项目5：四川资阳新建年出栏8万头生猪项目：该场总投资7,41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3,

204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4,208万元。

项目6：山东滨州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该场总投资33,118万元，其中固定

资产16,318万元，生物性资产和流动资金投资16,800万元（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厦门夏商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厦门夏商新希望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落实公司在福建省内的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 优化福建省内业务布局，公

司下属子公司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新好科技” ）与厦门夏商投资有限公司（简

称“夏商投资” ）合资设立厦门夏商新希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合资公司” ）。 合资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总额5亿元，其中新好科技持有合资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亿元；夏商投资

持有合资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合资公司首期实缴出资1亿元，其中新好科技出资6,000万

元，夏商投资出资4,000万元。 合资公司将充分发挥双方在产业和资源方面的优势，携手在

福建省厦门、漳州、泉州、三明、龙岩等地科学布局，合作建设规模化、现代化、环保型生猪养

殖基地，规划建设年出栏量不少于100万头生猪规模（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伊春新希望畜牧产业发展基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落实公司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公司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并优化区域布

局，公司子公司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

限公司拟与伊春市中小企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人民币1亿元的伊

春新希望畜牧产业发展基金。

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0年5月2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发起设立伊春新希望畜牧产业发展基金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浙江新东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杭州广绿养殖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生猪产业发展战略，公司拟收购浙江新东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杭州广绿养

殖有限公司100%股权，两个项目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位置毗邻，本次收购合计价格

为人民币42,000万元（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拟投资项目

序号

项目名

称

公司投资规

模（万元）

项目情况简述

1

生猪养

殖投资

项目

183,366

本项目投资主体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20%自有资金，

80%银行贷款。 具体如下：

项目1：辽宁康平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150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1,500头，父母代猪场12,000头，保育育

肥场144,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9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司

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30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10万吨。

项目2：辽宁新民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150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1,500头，父母代猪场12,000头，保育育

肥场144,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9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司

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30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10万吨。

项目3：辽宁阜新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150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1,500头，父母代猪场12,000头，保育育

肥场144,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10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

司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30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10万吨。

项目4：黑龙江铁力伊春年出栏15万头生猪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100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750头，父母代猪场6,000头，保育育肥

场72,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9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司

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15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5万吨。

项目5：四川资阳新建年出栏8万头生猪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38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380头，父母代猪场3,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9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司

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8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3万吨。

项目6：山东滨州新建年出栏30万头生猪养殖项目：

该场规模为公猪站150头，祖代猪场及扩繁场1,500头，父母代猪场12,000头，保育育

肥场72,000头。

自2020年5月开始筹备，2020年9月竣工后即可进猪。 该项目满负荷生产后，每年为公

司及社会提供优质商品猪30万头，同时能够带动饲料增量10万吨。

对公司的影响：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做大做强，有利于推进公司区域产业布

局，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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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资 设

立 厦 门

夏 商 新

希 望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30,000

交易对手方情况：厦门夏商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夏商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厦门夏商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98.5%），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时间：2004-01-09；

法定代表人：陈一江；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注册地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港区)海景南二路45号4楼04单

元之七；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商务

信息咨询；米、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其他预包装食品批发；酒、饮料及茶叶批发；其他散装

食品批发；其他综合零售；百货零售；粮油零售；保健食品零售；糕点、面包零售；酒、饮料及

茶叶零售；烟草制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

零售；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零售；电子出版物零售；快递服务；其他旅行社相关服务；

调味品批发（不包括盐的批发）；其他未列明房地产业；谷物、豆及薯类批发；果品批发；蔬

菜批发；肉、禽、蛋批发；水产品批发；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果品零售；蔬菜零售；肉、禽、

蛋零售；水产品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不含弩）；日用家电设备零售；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其他电子产品零售；互联网销售；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广告的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其他仓储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拟新设合资公司情况：厦门夏商新希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

登记为准）；

注册资本：认缴注册资本总额人民币5亿元；

股东情况：（1）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3亿元），（2）厦门夏商投资有

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2亿元）；

出资安排：合资公司首期实缴出资1亿元，其中新好科技出资6,000万元，夏商投资出

资4,000万元。资金到位至项目投资期间，该笔资金由公司统筹管理。资金使用根据项目投

资建设进度另行申报；

经营范围：合资公司主要为双方合资控股平台，通过下设全资项目子公司或合资公司

与第三方设立合资项目子公司，进行生猪养殖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等工作。 合资公司本

身不从事具体的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经营期限暂定为30年，自《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合资公司

经营期限届满前1年，经股东会决议，可以通过修改合资公司章程而继续存续

对公司的影响：有助于公司借助夏商集团在福建省内的优质资源，加快公司在福建省

内的生猪布局速度，扩大养殖规模，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竞争力及市值。

3

收购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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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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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两个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新好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方式：股权收购；

收购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并购贷款；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收购协议生效条件：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告之日起生效；

对公司的影响：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加公司利润。

项目1：浙江新东湾100%股权并购项目

交易对手：自然人王永焕、自然人朱亚红

（1）王永焕，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就职单位：浙江新东湾

（2）朱亚红，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就职单位：浙江新东湾

交易标的：浙江新东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1）公司名称：浙江新东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资金：2,000万元

（3）成立时间：2010年11月02日

（4）注册地：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对外综合开发区十八工段

（5）主营业务：肉猪、畜禽养殖

（6）股权结构：王永焕51%、朱亚红49%

（7）主要资产：I、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存栏9,000头母猪场、配套10万头保育育肥猪场

已流转土地的全套合规手续；II、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存栏9,000头母猪、配套10万头保育育

肥猪场的土建、钢构、设备、道路等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出售原因：面临非洲猪瘟压力，无继续经营意愿。

交易金额：交易标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28,500万元

收益测算：标的项目达产后年出栏合格商品猪约21.3万头，带动饲料增量 6.25万吨。

项目2：杭州广绿养殖有限公司100%股权并购项目

交易对手：自然人毛伟良、自然人谢忠顺、自然人楼法庆

（1）毛伟良，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就职单位：杭州广绿；

（2）谢忠顺，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3）楼法庆，住址：杭州市萧山区；就职单位：自由职业

交易标的：杭州广绿养殖有限公司100%股权

（1）公司名称：杭州广绿养殖有限公司

（2）注册资金：2,000万元

（3）成立时间：2008年04月09日

（4）注册地：杭州萧山区萧围五.二万亩靖江街道花神庙村垦区

（5）主营业务：生猪养殖、有机肥

（6）股权结构：谢忠顺47.5%、楼法庆47.5%、毛伟良5%

（7）主要资产：I、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存栏6,000头母猪场、配套保育育肥猪场已流转

土地的全套合规手续；II、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存栏6,000头母猪场、配套保育育肥猪场的土

建、钢构、设备、道路等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流动资产。

出售原因：面临非洲猪瘟压力，无继续经营意愿。

交易金额：交易标的转让价款共计人民币13,500万元

收益测算：标的项目达成后年出栏合格商品猪约14万头，带动饲料增量 5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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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落实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农牧食品产业一体化发展战略，

促进公司农业产业链的拓展并优化区域布局，公司子公司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新希望” ）、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橡树” ）拟与伊春市中小企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伊春市中小企业公

司” ） 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股权投资基金———伊春新希望畜牧产业

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名为准）。 其中广东新希望认缴出资金

额10万元，出资比例为0.10%；金橡树认缴出资金额为6,990万元，出资比例为69.90%；伊春

市中小企业公司认缴出资金额为3,000万元，出资比例为30.0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以8票赞成、0票弃权、0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起设立伊春新希望畜牧产业发展基金的议案》。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须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子公司及合作方基本情况

1、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106号（自编1号楼）X1301-E4848（集群注册）

(JM)

法定代表人：赵亮

注册时间：2018-07-05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股权投资管理。

股权比例：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持股比例80%，广东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0%。

该公司已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工作， 登记编码为

P1069278。

2、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B座二层202室

注册时间：2015-08-05

法定代表人：陶煦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金融资产除外）；经济贸易咨

询；投资咨询；企业重组、并购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企业形象策划；公

关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凭许可证开展

经营活动）、饲料的批发及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3、伊春市中小企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通河路88号

注册时间：2005-03-03

法定代表人：董立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经营范围：中小企业项目投资、项目开发、项目管理咨询、项目经营管理咨询;城市建设

项目投资；授权保障房资产及其收益的经营与管理；市政道路工程建筑。

该公司股东为伊春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00%）。伊春市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伊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股88.96%）、伊春市

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持股7.64%）、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3.10%）和中国农发重

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持股0.30%）。

三、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伊春新希望畜牧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

或“合伙企业” ）

2、基金规模：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亿元

3、基金期限：3+3年（投资期3年，退出期3年）

4、基金类型：有限合伙制

5、注册地址：伊春市

6、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出资方式：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

比例

1

广东新希望新农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 0.1%

2 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990 69.90%

3

伊春市中小企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30.00%

8、出资进度：各合伙人一次性缴付认缴资金。

9、投资方式：参与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包括增资、受让存量股权、与其他方共同新设

公司等；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合伙协议”各项约定的前提下，如有基金闲置资金只能投资

于银行存款、国债、地方政府债、政策性金融债和政府支持债券等安全性和流动性较好的固

定收益类资产；其他法律允许的投资方式。

10、投资方向：以支持公司战略部署为目的，进一步加快区域布局，基金将全部投资于

伊春市范围内的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

11、退出方式：上市公司并购（本公司拥有对基金投资项目的优先收购权）；按投资协

议约定转让给其他投资者；有利于投资增值的其他退出方式。

12、基金管理模式

投资决策委员会为该基金投资决策机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人构成，全部由基金管理

人广东基金公司提名，投资决策委员会所表决事项应当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全票通过。

13、基金收益分配方式

首先，向各合伙人返还出资，直至其依本项累计分配的金额达到其当时的实缴出资额；

如有余额，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合伙人根据合伙协议累计取得分配总额达到其实缴

出资额实现每年单利8%的收益率， 计算期间为自合伙人相应出资缴付实际到账之日起至

其收回之日止；如再有余额，80％分配给有限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20%分配给

普通合伙人。

14、伊春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让利安排

基金按照“先回本后分利” 的原则进行分配，当合伙人收回全部初始投资本金后，归属

伊春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在该基金获得的增值收益向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让利

70%。

15、基金会计核算方式

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进行核算， 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在审计报告出具后的15日之内以信

件、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其它合伙人提交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16、关于本次及后续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情况的说明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基金自身并不涉及经营具体业务，主要是以股

权投资为主。 公司参与投资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专业管理和市场化运

作，在获取财务收益的同时，通过该基金围绕公司所处产业进行投资与整合，加速公司的产

业升级和成长。

该基金拟投资于伊春市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 不能排除与本公司产生关联交易的风

险。如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

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相关内部决策、报批程序，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17、其他说明

基金中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以及公司对基金拟投资标的是否有一票否决

权等情况无特别安排。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并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基金中任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参与并发起设立系列子基金，将有助于公司利用政府资源、社会资本和金融杠杆，

支持公司战略部署，进一步加快区域布局，拓展农业产业链价值链。

2、存在的风险

（1）股权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的特点，本次投资可能面临较长的投

资回收期，且基金运行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

影响，将可能面临投资效益不达预期或基金亏损的风险。

（2）在基金的设立及运作过程中，公司将充分关注并防范风险，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

求，严格风险管控，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3、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该基金参与以股权形式投资生猪养殖产业链项目等符合公司战略需要的主营业

务方向，能为公司带来如下价值：

(1)杠杆优势：通过募集政府财政资金参与符合公司主业方向的产业投资，可以发挥产

业基金的杠杆效应，放大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规模，加快业务布局。

(2)财务优势：通过私募产业基金的制度优势，募集权益性资金投资于生猪养殖产业链

项目，可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3)资源优势：构建公司在伊春市的农业战略联盟，借助伊春市中小企业公司在当地的政企

资源，实现合伙人资源的优势互补。

五、其他说明

根据深圳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上市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

资》的规定，公司将在后续实施过程中及时披露本次投资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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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明燕女士因公出差，由公司副董事长杨桂军先生主持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苘山镇中韩路2号公司副楼三楼会

议室。

7、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二、会议出席对象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78,715,272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2.5413%。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0,862,396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2.585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78,584,1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510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 代表股份131,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12%。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赵登平先生、万勇先生、孟红女士及报告期内任期届满离任独立董

事仝允桓先生、姜爱丽女士向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做了述职报告，报告全文刊登在2020

年4月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 审议通过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85,2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2％；反对30,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32,3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38％；反对3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6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各家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8,675,1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76％；反对40,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822,2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08％；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2％；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指派霍桂峰律师、杨帆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对相关事

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

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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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2020年5月19日15:00。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92,593,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7,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2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92,

306,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5%的股东（以

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8,151,99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等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825,6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177,9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97,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736,4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

反对197,1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825,6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四）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825,6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485,5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8,044,0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六）审议通过《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825,6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267,1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825,6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106,8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

反对26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665,3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

反对268,2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

弃权218,4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

（九）审议通过《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项目2019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及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该事项交易对手方为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且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因此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方对本议案进

行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57,923,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923,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

项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475,55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

反对11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8,034,099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1,071,23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

反对1,401,9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6,629,78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

反对1,401,99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365,3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923,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365,3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923,8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

反对107,9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88,284,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

反对4,176,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132,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3,843,16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9%；

反对4,176,61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

弃权132,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8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1,392,113,736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

反对35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

情况为：

同意57,672,28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

反对359,5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

弃权120,21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于野、竺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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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方恒国际中心C座19层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铁峰先生。

6、本次会议推举股东CHEN� LI� YA和殷亦峰作为股东代表参加计票、监票。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82,923,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3.507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0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5,900,38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153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7,022,6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541％。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反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372,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83％；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00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0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15,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78％；反对15,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6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议案5.00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众成清泰（北京） 律师事务所指派薛英律师和陈军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山东众成清泰（北京）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众成清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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